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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57,023,641 股 

2、发行价格：7.1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09,999,978.79 元 

4、募集资金净额：396,795,239.51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7,023,641 股，将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6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在上述股份限售期内，因

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自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并与上述股份

同时解锁。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持有的本次认购的股份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限售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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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嘉欣丝绸、发行人、公司、本

公司、上市公司 
指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 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7,678,720股股票的行为 

本次实际发行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7,023,641股股票的行为 

董事会 指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本报告 指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 

募集资金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定价基准日 指 2016年9月19日 

发行日 指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将本次

发行的新股登记于发行对象的A股证券账户之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

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Jiaxin Silk Corp., Ltd. 

公司住所：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法定代表人：周国建 

股票简称：嘉欣丝绸 

股票代码：002404 

成立时间：1993 年 8 月 28 日 

上市时间：2010 年 5 月 11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股本：520,650,000 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64759067  

邮政编码：314033 

电话号码：0573-82078789 

传真号码：0573-82084568 

电子邮箱：inf@jxsilk.cn 

公司网址：http://www.jxsilk.com 

经营范围：电信增值业务（范围详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蚕茧收

烘、农副产品收购（不含食品），经营茧、丝、绸商品；制丝、纺织品的织造、



 

 

印染；服装、金属小五金、铝制品的生产、销售；纺织机械及配件、纺织品、丝

绸制品、办公用品、皮革制品、工艺品（除金、银饰品）、染化料、印染助剂、

玩具、劳保用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不含食品）的销售、仓储服务；技术咨

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服务、旅游服务（不含旅行社）；展览展销；受委托代收

付水、电、蒸汽、排污费用；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限制的除外）。（依法必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2017 年 8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股东大会 

2016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2017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 年 7 月 25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

审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2017 年 9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38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5,767.8720 万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合计 409,999,978.79 元。所有发行对

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资金已存入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的指定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2 月 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8]第 ZA10127 号】《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8 年 2 月 6 日 12 时止，

参与嘉欣丝绸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在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认购资金

账户内缴存申购资金共计 409,999,978.79 元。 

2018 年 2 月 6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8 年 2 月 7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8]第 ZA1012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8 年 2 月 6 日止，发行

人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397,399,978.79 元（其中投资者缴付的募集资金为

409,999,978.79 元，扣除承销费用 11,600,000.00 元（含税）和保荐费用 1,000,000.00

（含税））。募集资金总额 409,999,978.79元扣除承销费用 11,600,000.00元（含税）、

保荐费用 1,000,000.00（含税）、律师费用 900,000.00 元（含税）、会计师费用

110,000.00（含税）、信息披露费 330,000.00 元（含税）、证券登记费 57,023.64 元

（含税），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 792,284.36 元，共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96,795,239.51 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57,023,641.00 元，

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为人民币 339,771,598.51 元。 

（四）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8年 2月 12日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托管相关事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

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

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7,023,641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9 月 19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7.34 元/股。经公司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

毕之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7.34 元/股调整到 7.19 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

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最终确定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7.19 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09,999,978.79元，扣除承销费用 11,600,000.00元（含

税）、保荐费用 1,000,000.00（含税）、律师费用 900,000.00 元（含税）、会计

师费用110,000.00（含税）、信息披露费 330,000.00元（含税）、证券登记费 57,023.64



 

 

元（含税），加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 792,284.36 元，共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396,795,239.51 元。 

（五）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情况 

2018 年 1 月 31 日（T 日）9:00-12:00，在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的见

证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约定的时间内共收到 4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4 家投

资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其中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陆海洪分别足额缴纳保证金 420 万元，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无须缴纳保证金，4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

均被认定为有效报价。上述 4 家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如下： 

序

号 
询价对象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有

效申购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9 16,600 是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19 10,000 是 

3 陆海洪 7.19 8,400 是 

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9 6,000 是 

经核查，上述申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申购对象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

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本次发行询价对象中，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长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及其管理

的产品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

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金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华

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本次发行询价对象中，陆海洪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在《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嘉欣丝绸非公

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

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经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确认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后方可认购。若认购对象提交相关核查材料不

齐备、或不符合《认购邀请书》的核查要求的，主承销商将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经核查，参与本次询价的投资者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 I 类，陆海洪属于专

业投资者 II 类，上述投资者均已按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核查资料，符

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对 4 份有

效《申购报价单》进行簿记建档，按照其认购价格、认购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以 7.19 元/股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按照上述发行价格

及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当日确定的认购总股数为 57,023,641 股，认购总金额为

409,999,978.79 元。 

全部有效报价的簿记建档情况如下： 

认购价格（元/股） 
该价格（及以上）的累计有效

认购金额（万元） 

该价格（及以上）的累计有效认

购家数（名） 

7.19 41,000 4 

（六）股份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

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规定，发行人与

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等原则确定

认购获配对象及获配股数。 

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 7.1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09,999,978.79 元，发行

股票数量 57,023,641 股，发行股票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上限 5,767.8720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4 名，不超过 10 名。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情况

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087,621 165,999,994.99 

2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3,908,205 99,999,993.95 

3 陆海洪 11,682,892 83,999,993.48 

4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44,923 59,999,996.37 

合计 57,023,641 409,999,978.79 

（二）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71 号 11 楼自编 1101 之一 J79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岩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23,087,621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2、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童威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3,908,205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3、陆海洪 

身份证号：330425196811023816 

认购数量：11,682,892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68 号 9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5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成善栋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8,344,923 股 

限售期限：12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

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产品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

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登记和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陆海洪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在《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因此不需要按照前述规定履行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产品如下所示：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参与认购的产品为： 

序号 产品名称 

1 金鹰韶夏穗通定增 417 号资产管理计划 

2、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认购的产品为： 

序号 产品名称 

1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 



 

 

3、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参与认购的产品为： 

序号 产品名称 

1 华安资产-智盈 1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四）本次发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嘉欣丝绸非公

开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

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经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确认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后方可认购。若认购对象提交相关核查材料不

齐备、或不符合《认购邀请书》的核查要求的，主承销商将认定其为无效申购。

经核查，参与本次询价的投资者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属于专业投资者 I 类，陆海洪属于专

业投资者 II 类，上述投资者均已按要求提交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核查资料，符

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 

公司与 4 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

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

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7,023,641 股已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在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相关事宜。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保荐代表人：毛豪列、钟朗 

项目协办人：何金春 

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传真：010-66551380、010-66551390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黄宁宁 

住所：中国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经办律师：宣伟华、孙芳尘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1670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5 楼 

注册会计师：杜志强、吴文俊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5 楼 

注册会计师：杜志强、吴文俊 

电话：021-63391166 

传真：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周国建 113,644,600 21.83 

2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41,029,087 7.88 

3 徐鸿 23,400,000 4.49 

4 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29,300 1.93 

5 冯建萍 8,217,950 1.58 

6 韩朔 5,723,437 1.10 

7 南京卓辰投资有限公司 4,493,724 0.86 

8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620,000 0.70 

9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3,568,449 0.69 

10 云南惠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42,500 0.66 

合计 217,169,047 41.7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周国建 113,644,600 19.67 

2 浙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45,374,343 7.85 

3 徐鸿 23,400,000 4.05 

4 
金鹰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

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23,087,621 4.00 

5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杭州乾归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08,205 2.41 

6 陆海洪 11,732,892 2.03 

7 浙江晟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1,676,400 2.02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8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富春 41 号（钱江会）单一资金

信托 

8,344,923 1.44 

9 冯建萍 8,217,950 1.42 

10 韩朔 5,723,437 0.99 

合计 265,110,371 45.88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不涉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的变动。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57,023,641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121,781,709 23.39% 57,023,641 178,805,350 34.34%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398,868,291 76.61%  398,868,291 69.05% 

股份总数 520,650,000 100%  577,673,641 100%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包含高管锁定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396,795,239.51 元，本次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加公司的自有资金，既能壮大公司的资本实

力、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又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及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

实质影响。 

（五）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关联交易。 

（七）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 年度 2017年 1-9月 2016 年度 2017年 1-9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每股净资产 
2.48 2.51 2.24 2.26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每股收益 
0.19 0.17 0.17 0.15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公司2014年度至2016年度的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7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0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227,077.03  228,326.17 208,908.86  198,539.42 

负债合计  89,817.98  91,956.26 76,336.12  62,953.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7,259.05  136,369.91 132,572.74  135,585.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0,462.98   129,367.13   125,353.49  125,535.8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07,785.33  225,355.91 201,359.54  200,627.68 

营业利润  11,281.44  12,334.32 7,961.31  9,501.74 

利润总额  12,086.93  14,478.62 8,337.17  11,146.78 

净利润  9,548.28  10,582.23 6,460.87 8,949.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24.35  9,957.60 5,842.05  7,746.8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3.79  6,492.41 16,291.48  2,555.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9.07  -7,403.95 -27,867.36  -9,141.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18.28  5,680.77 11,054.52  5,940.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67.24  4,774.00 -520.20 -645.37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9-30/201

7 年 1-9 月 

2016-12-31/20

16 年度 

2015-12-31/20

15 年度 

2014-12-31/20

14 年度 

流动比率 1.62 1.58 1.62 1.73 

速动比率 1.21 1.13 1.02 1.07 

资产负债率 39.55 40.27 36.54  31.71  

应收账款周转率 6.30 7.23 6.66 7.28 

存货周转率 4.46 4.32 3.98 3.6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0.06 0.12 0.31 0.05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7-9-30/2017

年 1-9 月 

2016-12-31/2016

年度 

2015-12-31/2015

年度 

2014-12-31/2014

年度 

流动比率 1.62 1.58 1.62 1.73 

速动比率 1.21 1.13 1.02 1.07 

资产负债率 39.55 40.27 36.54  31.71  

注：以上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各偿债能力指标有所波动，但波动不大，与公司整体

经营情况相符。 

（二）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7-9-30/2017

年 1-9 月 

2016-12-31/201

6 年度 

2015-12-31/201

5 年度 

2014-12-31/201

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6.30 7.23 6.66 7.28 

存货周转率 4.46 4.32 3.98 3.67 

注：以上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应收账款期初余额）/2〕，2014

年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依据。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末余额+存货期初余额）/2〕，2014 年以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为依据。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周转率 2015 年略有下降，主要公司业务规模增

长，应收帐款相应增加所致，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周转率稳步提高，说明公司存货库存管理水平较高，

经营情况较稳定。 

（三）盈利能力分析 

1、营业收入和利润总体变动趋势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07,785.33  225,355.91 201,359.54  200,627.68 

营业成本  170,479.47  180,923.21 162,852.26 159,236.98 

营业利润  11,281.44  12,334.32 7,961.31  9,501.74 

加：营业外收入  1,185.68   2,625.61  737.91 1,838.17 

减：营业外支出  380.19   481.31  362.05 193.13 

利润总额  12,086.93  14,478.62 8,337.17  11,146.78 

净利润  9,548.28  10,582.23 6,460.87 8,949.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824.35  9,957.60 5,842.05  7,746.8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主营业务优势明显。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持续增长。 

2、毛利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07,785.33  225,355.91 201,359.54  200,627.68 

营业成本  170,479.47  180,923.21 162,852.26 159,236.98 

毛利率 17.95% 19.72% 19.12% 20.63%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尽管 2015 年度公司毛利率略有下降，



 

 

但 2016 年度已小幅回升。 

（四）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简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3.79  6,492.41 16,291.48  2,555.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9.07  -7,403.95 -27,867.36  -9,141.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18.28  5,680.77 11,054.52  5,940.9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67.24  4,774.00 -520.20 -645.37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规模变化符合公司经营业务活动。

但随着公司产业链的拓展以及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逐步增

加，导致投资活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和流出规模

都较大，其中：现金流入主要为银行借款流入，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银行借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第四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对象中，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试点办法》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

和备案。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均符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已

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最终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及募集资金数额符合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通过的发行方案，以及《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报价单、公司与发行对

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

法、有效。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第五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毛豪列                     钟朗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 

何金春 

 

 

法定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魏庆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宣伟华         孙芳尘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 

黄宁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朱建弟 

  

注册会计师： ＿＿＿＿＿＿ 

杜志强 

 注册会计师： ＿＿＿＿＿＿ 

吴文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年   月   日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次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与本验资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非公开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负责人：＿＿＿＿＿

朱建弟 

  

注册会计师： ＿＿＿＿＿＿ 

杜志强 

 注册会计师： ＿＿＿＿＿＿ 

吴文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查阅：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发行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环西路 588 号 

电话：0573-82078789 

传真：0573-8208456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2 层、15 层 

电话：010-66551360、010-66551370 

传真：010-66551380、010-66551390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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